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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175 号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你公司于 4 月 2日晚间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及部分一致行动人签

署<关于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制权转让协议>暨控制

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司部分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卜范胜、黄欣、卜祥尧（以下合称“转让方”）与深

圳前海恒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星资本”）、广州恒贸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恒贸”，为恒星资本指

定的本次交易主体）签署《关于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

制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在先决条件满足，公司控

股股东卜范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前提下，

广州恒贸按照协议约定，分批受让转让方截至协议签署日所持有的你

公司 36,705,964 股流通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15.30%。同时，鉴于该等股份尚未达到可转让条件，在股

份可转让之前，卜范胜等人将标的股份的表决权及提名和提案权不可

撤销地全权委托予广州恒贸。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向相关方

核实并说明如下问题： 

1. 请补充说明先决条件的设置背景、原因及必要性、具体内容、

预计达成时间、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并提示相关风险。相关股份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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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可转让条件的原因，预计达到可转让条件的具体时点。 

2. 请补充说明卜范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的具体原因，是否符合法律规则和相关协议的规定；具体的解除安

排及目前进展情况，解除一致行动关系是否具有不确定性。 

3. 请对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第八十三条

说明表决权委托双方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如是，请说明一致行动

关系是否存在相应期限，是否会触发要约收购义务。请律师发表明确

意见。 

4. 公告显示，将在标的股份达到可转让条件后，根据市场情况

协商确定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以及转让方式，争取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标的股份交割。 

（1）请补充说明标的股份的具体转让安排，包括但不限于预计转

让时间及数量、定价方式等，是否构成远期交割，是否存在通过远期

转让规避股份转让限制性规定的情形，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请补充说明广州恒贸与恒星资本的关系，以及广州恒贸受让

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第三方借款或者杠杠融资的情形，结

合广州恒贸及其控股股东财务状况等说明广州恒贸是否具备收购上

市公司的能力。 

（3）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卜范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73,443,7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62%；如卜范

胜、黄欣、柳少娟、李凤瑞解除一致行动关系且本次交易全面实施，

广州恒贸对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 15.30%，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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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股权结构、持股比例差异、经营管理决策权安排、委托表决协议

期限及其有效性、标的股份转让安排等说明你公司认为交易实施完成

后广州恒贸将成为你公司控股股东的依据及合理性。请律师核查并发

表明确意见。 

5. 公告显示，转让方承诺，2021 及 2022 年度你公司现有业务每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6000 万元，如实际业绩低

于承诺业绩，转让方将承担相应业绩补偿责任，补偿金额不超过 3000

万元。我部关注到，你公司 2018 年、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3,511.91 万元、5,116.21 万元，2020 年扣

非后预计亏损 3.08 亿元至 3.69 亿元。 

（1）请说明本次业绩补偿触发条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如本次

股权转让终止，相关承诺方是否仍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请结合市场环境、生产经营情况、历史业绩表现、未来业绩

预测的前提假设及测算过程等，补充说明 2020 年业绩预计大幅亏损

的原因及是否持续，结合说明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及补偿条款设置的

合理性及可实现性。 

6. 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在 2021 年 4 月 16 日前将有

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

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上

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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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责任。 

特此函告。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21 年 4 月 9 日 

 

 

 

 

 

 

 

 

 

 

 

 


